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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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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安徽中煙簽訂「王冠」雪茄全球市場獨家經銷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刊
發，旨在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告知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4月8日、2025年7月25日及2025年9月4日之公告（「該等公告」）。
除另有注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在向新增區域出口捲煙框架協議基礎上，於
2025年11月6日與安徽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安徽中煙」）簽訂「王冠」雪茄全球市場獨家
經銷協議（「王冠雪茄獨家經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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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王冠雪茄獨家經銷協議，本公司「王冠」雪茄的獨家經銷範圍已由原有的泰王國、新
加坡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澳門的免稅市場以及中國境內免稅市場擴展至全球市場（中國內
地除外）。自2025年7月至今，本公司相繼與四川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湖北中煙工業
有限責任公司、安徽中煙簽訂雪茄全球市場獨家經銷協議及與山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
司簽訂雪茄全球市場獨家代理協議，初步完成中式雪茄全球銷售平台的構建。本公司將
以此為契機，繼續深化與上述四家雪茄品牌企業的協同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
和競爭力的中式雪茄品牌。

因此，董事會認為，簽訂王冠雪茄獨家經銷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邵岩

香港，2025年11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邵岩先生、執行董事代佳輝先生、王成瑞先生、
徐增云先生及茅紫璐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鄒小磊先生、王新華先生、錢毅先生及
何俊華女士組成。


